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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水扁先生目前狀況穩定，持續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專業治

療，現階段未符合保外醫治條件，也沒有回家治療之餘地  

矯正署及臺北監獄對於監察院的指正，本於虛心的態度，

積極據以檢討改進。對卸任總統因犯罪入監執行係矯正史上的

首例，臺北監獄自陳水扁先生入監執行後，除秉持依法行政之

原則外，更考量社會觀感、身分特殊性等因素，無論在生活管

理、醫療照護等各項措施均審慎處理，尚無怠慢失責情事。 

按受刑人戒護外醫(住院)與一般民眾出於自由意願看診

或住院檢查本不相同。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，受刑人罹患疾

病，應於在監就醫、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都無法獲得適當醫治

之情況下，方有可能保外就醫。此外，考量受刑人之特殊身分，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0條第 2項就受刑人之就醫時間與處所特

別定有明文，係由矯正機關依受刑人之就醫需求及安全管理之

必要指定之，受刑人不得自行指定，爰此，受刑人在監執行尚

無自由選擇醫療處所之權利。至媒體報導陳水扁先生民間醫療

小組指稱「臺北榮民總醫院不是具有療癒功能的環境」，主張

應讓陳水扁先生「回家治療」之行動與訴求，係違反前揭法律

規定，且無關於陳水扁先生之醫療人權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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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水扁先生於去(101)年底經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，其重

度憂鬱症急性期治療目標已達成且病情業獲得初步改善，該院

爰於 101年 12月 18日提出「陳前總統水扁住院治療與出院準

備報告」(附件一)，該院當時僅就陳水扁先生後續治療，提出

轉入設置有慢性精神病房之醫學中心(區域醫院)、與監獄合作

之慢性病房或出院回到監獄等三項之出院安置建議，從未建議

讓陳水扁先生回家；另據瞭解，臺北榮民總醫院日前並未曾提

及「讓扁回家」，因此，媒體報導臺北榮民總醫院建議「讓扁

回家」乙節，顯與事實不合。況臺北監獄當時已依該院建議，

就陳水扁先生就醫之方便性、情境持續之改善及家屬之支持度

等原則，安排陳水扁先生繼續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後續治療

迄今，已充分對陳水扁先生後續照護作最佳的處置，這是其他

受刑人未曾享有之處遇；若再要求「回家治療」，於法於理均

有違背！ 

陳水扁先生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戒護住院治療及檢查期

間，因右手出現比較明顯的抖動，臺北榮民總醫院已於 101

年 12月28日安排院內及院外神經內科運動障礙專家會診及調

整精神科用藥。此外，為瞭解陳水扁先生手抖、步態不穩之原

因，該院並安排基因檢驗，釐清是否有罕見疾病及其他病變。

關於陳水扁先生「帕金森氏症候群」之診斷及治療，臺北榮民

總醫院刻已邀集國內外「運動異常疾病」專家會診及討論，並

為陳水扁先生排定治療及後續診斷計畫。 

監察院高度肯定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團隊對於陳水扁先

生所為之醫療處置，惟部分媒體卻僅引用調查報告之片段資料

或影片作轉述，然該影片係醫療小組成員當時刻意施以特別醫

療檢測方式情節，並非陳水扁先生日常生活之真實狀況。因

此，臺北榮民總醫院 102年 2月 23日基於專業與負責，避免

社會大眾誤解，特發布聲明(附件二)稱「某些媒體對陳前總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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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情之描述，引用片段資料，恐有以偏蓋全之虞，無法完整呈

現真實現況」、「陳前總統目前狀況穩定，持續接受治療中」。

故矯正署呼籲外界勿再以訛傳訛、積非成是。至於媒體報導引

述臺大醫院創傷學部主任柯文哲指「扁已是廢人」云云，柯醫

師並非臺北榮民總醫院主治醫師，亦未親自參與診治，卻對其

他醫院醫師之診療做此不當發言，已違反醫學倫理，不僅對於

陳水扁先生之個人人格現況造成侮辱與傷害，更對臺北榮民總

醫院醫療團隊過去基於醫療專業之努力付出，及臺北監獄戒護

人員之苦心照料，造成嚴重污衊，矯正署深表遺憾。 

臺北監獄充分尊重臺北榮民總醫院基於醫療專業，對陳水

扁先生所排定之治療及後續診斷；爾後再參酌醫療專業診斷作

合於法律規定之後續執行及診療處遇，臺北榮民總醫院從未干

預或建議臺北監獄作如何執行之處置。臺北監獄認為陳水扁先

生目前經由戒護外醫，已能得到完整之醫療照顧，現階段沒有

保外醫治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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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「陳前總統水扁住院治療與出院準備報告」摘要 

(一)臺北監獄於2012 年12 月19 日接獲臺北榮民總醫院「陳

前總統水扁住院治療與出院準備報告」，報告書中文摘要： 

「經十二位院內外精神科專家臨床診視及五位專家(一位陳前

總統的民間醫療團隊成員、二位院外專家及二位院內專家)進

行重度憂鬱症之量化評估(使用蒙哥馬利憂鬱症量表，滿分60 

分，分數越高表示病情越嚴重，一般正常人應小於10 分)。其

總分由轉入前的42-45 分到轉入治療後的28-35 分(一般在臨

床藥物試驗的標準中，蒙哥馬利憂鬱症量表總分超過25 分則

須服藥治療)。顯示重度憂鬱症之病況已獲得改善。另外，經

過耳鼻喉科專家的會診，發現陳前總統有鼻中膈彎曲的症狀合

併鼻塞，建議施行鼻中膈鼻道成形手術。手術目的在於改善鼻

中膈彎曲、鼻塞。手術亦順利於民國2012 年11 月30 日完成，

過程順利，術後傷口的恢復情形良好。由於急性期的症狀治療

在本院已告一段落，因此本院建議出院。整體來說，陳前總統

之病情已獲得初步之改善，但是陳前總統仍然具有重度憂鬱症

的殘餘症狀(例如睡眠不佳、全身疲累)。在本院處理急性期之

目標已達成，出院建議包括了繼續藥物治療、職能復健治療，

及適當的出院安置。目前安置首選，應以轉入慢性病房持續治

療為宜。」 

(二)依「陳前總統水扁住院治療與出院準備報告」，臺北榮民

總醫院對於陳水扁先生出院建議如下： 

1、仍須持續目前之藥物治療。 

2、仍須持續心理治療、職能治療與情境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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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出院安置建議:主要可分為三個方向，其原則包括了就醫之

方便性、情境持續之改善及家屬之支持度。陳前總統出院安置

的原則建議如下: 

第一:若陳前總統能轉入設置有慢性精神科病房的行政院衛生

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(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)，持續進行專業

之治療以及復健，將是最有利於病情恢復之方式。 

第二:若陳前總統因戒護就醫之困難性，則亦可考慮轉入與監

獄具有合作關係且設置有慢性病房之行政院衛生署評鑑合格

教學醫院，繼續接受精神科專業治療。 

第三:出院回到監獄內繼續門診治療。 

(三)臺北監獄考量陳水扁先生後續心理治療之銜接成效及最

有利於其病情恢復之方式，基於慎重醫療原則，爰決定陳

水扁先生繼續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專業治療。 

(四)陳水扁先生於臺北榮民醫院住院期間，因右手出現比較明

顯的抖動，臺北榮民總醫院爰於2012 年12 月28 日安排

院內及院外神經內科運動障礙專家會診及調整精神科用

藥，並安排神經內科顫抖圖檢查、腦部磁振造影與核子醫

學檢查。陳水扁先生此次腦部磁振造影檢查結果與前次檢

查結果相較，皮質下白質高訊號點數目並未增加，也無中

風;腦部單光子射出多巴胺轉運體掃描影像檢查結果，亦

不像典型的帕金森氏病影像，建議接受定期追蹤檢查及藥

物治療。 

 

以上內容引自「陳水扁先生在監人權狀況」，法務部矯正署2013年1月

18日，詳請參閱法務部全球資訊網「陳水扁先生收容處遇專區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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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二 

臺北榮總聲明稿 102.02.23 

一、日前監察院針對陳前總統在台北榮總戒護就醫，高

度肯定本院醫療團隊的專業及態度，本院甚感欣慰

與謝意。 

二、但是某些媒體對陳前總統病情之描述，引用片段資

料，恐有以偏概全之虞，無法完整呈現真實現況。 

三、陳前總統目前狀況穩定，持續接受治療中，基於專

業與負責，避免社會大眾誤解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

臺北榮總公關組 吳建利 

電話：2875-7712 

傳真：2875-7696 

 

 


